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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辅助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法警对案件当事人、律师、外来访客等进出安检工作，确保全院各服务点门禁管理及维护办公区的正常秩序，对来访人员的登记安全检查等工作。
二、招标要求(服务要求)
安检工作要按照周密组织、严密措施、分区管理、确保重点、安全有序的原则，安检工作必须严格规范，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安检程序对所有进出的当事人查验有效证件、登记、例行安全检查，确保不漏一人，无违禁物品进入工作区内，发现特殊情况及时上报，及时处理。
三、具体工作位置及安检人员布置
总人数：14人。其中：①院本部4人；②执行局2人；③庙后街法庭2人；④诉讼服务中心2人；⑤大兴法庭2人；⑥枣园法庭2人。
四、人员要求
1、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忠于职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身体健康、品行良好；
2、年龄18周岁以上45岁以下；
3、身高男性170cm以上，女性160cm以上；
4、安检人员执勤时着装必须统一，佩戴安检标志标识，佩戴手检器并能够熟练使用。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1月14日。
（2）服务地点：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指定地点
2、付款方式：
因平台格式原因，具体付款方式为:此费用甲方分三次支付，第一次支付，合同签订后15日内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后，甲方支付总包服务费的50%；第二次支付，2026年7月25日前由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后，甲方支付总包服务费用的25%；第三次支付，2026年10月25日前由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后，甲方支付总包服务费的25%；甲方以转账形式足额支付给乙方。合同期满后，因预算未下达等原因甲方可要求乙方延续提供1-4个月的服务，费用标准按原合同执行，乙方应予以保证。
3、本次采购预算754000.00元，因2026年预算未下达等原因，安检外包服务已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后代为支付。
4、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5、服务质量要求：符合采购人要求及相关标准。
六、其他事项
1、采购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和约束。双方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凡在磋商过程中弄虚作假，一经查出，追究责任方的法律、经济责任。
2、双方发生合同争议时，应友好协商解决，不能达成协议时，及时向有关部门要求调解、仲裁或诉讼，发生索赔按现行法律、法规和合同执行。
3、本文件未尽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有关规定执行。
4、成交单位不得对服务业务分包或转包。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单位要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5、成交单位不得在服务期间对项目管理人员进行更换，如遇特殊情况须经采购人同意；采购人发现项目管理人员工作不力时，有权提出更换人员，更换的人员必须及时到场。
七、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